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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工作业绩

考核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学校经研究，制定了《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工作业绩考核实施办法》，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此通知。
长春理工大学

2014年3月31日

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工作业绩考核实施办法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我校教师综合素质水平，强化教师工作业绩考核，根据《长春理工大学新一轮校内岗位津贴制度实施方案》，制定本考核实施办法。

一、基本教学和科研工作量

根据各类教师承担的任务不同，设定不同的基本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

    (一)教学型教师无基本科研工作量要求。基本教学工作量为：正副教授300学时，讲师240学时，助教200学时。

(二)结合型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为：正副教授210学时，讲师170学时，助教140学时。基本科研工作量为：教授4.5万元，副教授3万元，讲师2.4万元，助教1.5万元。

(三)科研型教师无基本教学工作量要求。基本科研工作量为：教授15万元，副教授10万元，讲师8万元，助教5万元。

二、制定岗位积分标准

根据各级岗位工作职责要求，将教师工作业绩核算成积分，按照积分实行定量考核。积分分为业绩总积分(总工作量积分)和重要业绩积分(重点工作积分)，现确定各级岗位积分标准如下： 

各级岗位基本要求及积分标准

单位：分／年

	岗位级别
	年业绩

总积分
	重要业绩积分
	岗位基本要求

	
	
	教学型
	科研型、结合型
	

	1级
	12000
	9600
	1.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政治修养，遵纪守法；

2.主持或参与制定本学科发展规划和目标(包括研究方向确定、学科团队建设、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计划、科研计划、论文或著作出版计划、研究生培养计划等)；

3.努力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团队；

4.完成相应基本教学和科研工作量；

5.开展学术交流、讲座或报告；

6.讲授本科生课程，教学效果好(不含科研型)；

7.指导研究生(无学位点要求指导青年教师)；

8.无泄密事件、学术不端等行为。

	2级
	8000
	5600
	

	3级
	5000
	2000
	3000
	

	4级
	3000
	900
	1500
	

	5级
	2000
	400
	800
	


注：教师6-10级岗位基本要求及积分标准由各教学科研单位自行制定。

三、积分计算办法
（一）教学工作量
基本教学工作量内，每学时教学工作量积分为5分，超过基本工作量后每学时教学工作量积分为3分。

（二）科研项目

	项目类别
	计分标准

	高层次科研项目
	200分/万元

	国家级科研项目
	150分/万元

	省部级科研项目
	100分/万元

	市级科研项目
	50分/万元

	横向科研项目
	50分/万元


（三）教学研究项目

	项目类别
	计分标准

	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
	1800分/项

	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1500分/项

	市级教学研究项目
	1200分/项

	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500分/项


（四）专利

	专利类别
	计分标准

	国家发明专利
	1000分/项

	实用新型专利
	200分/项

	外观设计专利
	100分/项

	软件著作权
	80分/项


(五)科技成果鉴定

	鉴定结论
	计分标准

	国际领先水平
	2000分/项

	国际先进水平
	1000分/项

	国内领先水平
	500分/项

	国内先进水平
	200分/项


（六）论文、论著、教材

1.论文

	论文类别
	计分标准

	Science，Nature
	10000分/篇

	一类期刊论文SCI/SSCI收录
	1000分/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SCI/SSCI收录
	600分/篇

	其它论文SCI/SSCI收录
	300分/篇

	一类期刊论文EI/CSSCI收录
	800分/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EI/CSSCI收录
	400分/篇

	其它论文EI/CSSCI收录
	200分/篇

	国际会议论文ISTP收录
	150分/篇

	一类期刊论文被新华文摘或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800分/篇

	其它期刊论文新华文摘或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400分/篇

	一类期刊论文
	500分/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00分/篇

	其它正式发表论文
	50分/篇


2.论著与教材

	著作类别
	计分标准

	出版学术专著
	5000分/部

	出版学术编著(译著)
	2000分/部

	出版教材
	1500分/部

	出版参考书
	1000分/部


(七)教学科研获奖

1.科研获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哲学社会科学奖
	省部级科技奖、

哲学社会科学奖
	市厅、集团级科技奖、

哲学社会科学奖
	计分标准

	一等奖
	
	
	40000分/项

	二等奖
	
	
	25000分/项

	
	一等奖
	
	10000分/项

	
	二等奖
	
	5000分/项

	
	三等奖
	
	3000分/项

	
	
	一等奖
	2500分/项

	
	
	二等奖
	2000分/项

	
	
	三等奖
	1500分/项


2.教学获奖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计分标准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40000分/项

	
	一等奖
	30000分/项

	
	二等奖
	25000分/项

	省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10000分/项

	
	一等奖
	6000分/项

	
	二等奖
	4000分/项

	
	三等奖
	3000分/项

	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2000分/项

	
	一等奖
	1200分/项

	
	二等奖
	800分/项

	
	三等奖
	500分/项

	国家级教材奖
	特等奖
	20000分/项

	
	一等奖
	12000分/项

	
	二等奖
	8000分/项

	
	三等奖
	5000分/项

	省部级教材奖
	一等奖
	3000分/项

	
	二等奖
	2000分/项

	
	三等奖
	1200分/项

	国家级教育技术奖或国家教育科学成果奖
	一等奖
	8000分/项

	
	二等奖
	5000分/项

	
	三等奖
	3000分/项

	省部级教育技术奖或省教育科学成果奖
	一等奖
	2000分/项

	
	二等奖
	1200分/项

	
	三等奖
	800分/项


 (八)教师指导学生竞赛

1.指导学生论文获奖

	项     目
	积分标准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8000分/篇

	全国优秀论文提名论文
	5000分/篇

	省级优秀博士论文
	2000分/篇

	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1500分/篇


2.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竞赛/比赛项目
	级别
	奖励等级
	计分标准

	学科创新竞赛
	国际性
	特等奖
	3000分/项

	
	
	一等奖
	2000分/项

	
	
	二等奖
	1800分/项

	
	
	三等奖
	1500分/项

	
	国家级
	特等奖
	1500分/项

	
	
	一等奖
	1000分/项

	
	
	二等奖
	500分/项

	
	
	三等奖
	300分/项

	
	省级(赛区)
	特等奖
	300分/项

	
	
	一等奖
	200分/项

	
	
	二等奖
	150分/项

	
	
	三等奖
	100分/项

	单科技能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
	400分/生

	
	
	一等奖
	200分/生

	
	
	二等奖
	100分/生

	
	
	三等奖
	80分/生


	单科技能竞赛
	省级
	特等奖
	80分/生

	
	
	一等奖
	50分/生

	
	
	二等奖
	30分/生

	
	
	三等奖
	20分/生

	体育比赛
	全国
	冠军奖
	1000分/项

	
	
	亚军奖
	500分/项

	
	
	季军奖
	300分/项

	
	全国大学生或省、市比赛
	冠军奖
	500分/项

	
	
	亚军奖
	300分/项

	
	
	季军奖
	150分/项

	
	省、市大学生
	冠军奖
	100分/项

	
	
	亚军奖
	80分/项

	
	
	季军奖
	50分/项


(九)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竞赛项目
	奖励等级
	计分标准

	全国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一等奖
	2000分/项

	
	二等奖
	1000分/项

	
	三等奖
	500分/项

	省部级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一等奖
	500分/项

	
	二等奖
	300分/项

	
	三等奖
	200分/项


(十)各类平台、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级别
	计分标准

	国家级
	20000分/项

	省部级
	10000分/项

	市级
	5000分/项

	校级
	1000分/项


 (十一)成果排名权重

成果排名的权重系数(‰)

	参加人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第1名
	1000
	625
	500
	434
	394
	368
	352
	340
	332
	326
	320
	315
	309
	302
	298

	第2名
	
	375
	300
	260
	236
	220
	211
	204
	199
	195
	192
	188
	186
	182
	179

	第3名
	
	
	200
	173
	157
	147
	140
	136
	133
	130
	128
	125
	123
	121
	119

	第4名
	
	
	
	133
	120
	113
	107
	104
	102
	100
	98
	96
	94
	93
	91

	第5名
	
	
	
	
	93
	87
	83
	80
	78
	77
	75
	74
	72
	71
	70

	第6名
	
	
	
	
	
	65
	62
	60
	59
	57
	56
	55
	54
	53
	53

	第7名
	
	
	
	
	
	
	45
	44
	43
	42
	41
	41
	40
	39
	39

	第8名
	
	
	
	
	
	
	
	32
	31
	31
	30
	30
	29
	28
	28

	第9名
	
	
	
	
	
	
	
	
	23
	23
	22
	22
	21
	21
	21

	第10名
	
	
	
	
	
	
	
	
	
	19
	19
	18
	18
	18
	17

	第11名
	
	
	
	
	
	
	
	
	
	
	19
	18
	18
	18
	17

	第12名
	
	
	
	
	
	
	
	
	
	
	
	18
	18
	18
	17

	第13名
	
	
	
	
	
	
	
	
	
	
	
	
	18
	18
	17

	第14名
	
	
	
	
	
	
	
	
	
	
	
	
	
	18
	17

	第15名
	
	
	
	
	
	
	
	
	
	
	
	
	
	
	17


注：包括论文、科研、获奖、专利、著作等排名。

(十二)重要业绩积分范围

1.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含教学研究项目)；

2.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含教学成果奖)；

3.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发表一类学术论文或论文被SCI/SSCI/EI/CSSCI检索，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全文检索；

5.出版学术专著或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

6.指导研究生获省级以上优秀博士、硕士论文；

7.学科创新竞赛省级以上奖项指导教师，或单科技能国家级以上奖项指导教师，体育比赛省级以上奖项指导教师，全国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以上；

8.到款100万元以上的单个横向科研项目；

9.省部级以上平台、基地建设项目。

四、考核办法及程序

(一)每年年底进行工作业绩年度考核。聘期期满，进行聘期综合考核。

(二)根据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各级岗位人员填写《岗位任期考核表》，进行个人业绩总结。

(三)根据个人业绩情况，由所在单位核定业绩积分。

(四)1-5级岗位人员由人事处会同教务处、科技处、产业管理处、研究生学院对其进行考核；6-10级岗位人员由所在单位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送至人事处备案。

五、考核结果及使用

(一)考核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二)根据完成工作情况，按下表确定考核等次

	岗位基本要求
	总积分
	重要积分
	考核等次

	√
	√
	√
	合格

	√
	√
	×
	基本合格

	√
	×
	√
	基本合格

	√
	×
	×
	不合格

	×
	√
	√
	不合格

	×
	√
	×
	不合格

	×
	×
	√
	不合格

	×
	×
	×
	不合格


   注：“√”为符合相应项标准，“×”为不符合相应项标准。

(三)考核合格者，年终补发岗位津贴15%部分。

(四)考核基本合格者，若重要积分达到标准，年终补发岗位津贴标准的10%；若总积分达到标准，年终补发岗位津贴标准的5%。

 (五)考核不合格者,不发放岗位津贴15%部分。

(六)聘期期满综合考核时，若三项指标年平均都达到合格标准，补发已扣发的岗位津贴。

六、附则

1.论文第一作者为学生时，通讯作者可视为第一作者；其他情况，作者按实际排名为序。

2.科研项目经费折算办法：理工科类乘系数1，经管类乘系数0.3，文科类乘系数0.1。

3.成果计算起止时间为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该期间内因岗位变动，当年按变动前原岗位考核。

4.同一成果不能重复计算，只按最高项计算。

5.教师分为教学型、结合型和科研型。从事基础课、公共课教学的教师为教学型；专职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为科研型；其他教师为结合型。

6.在研项目经费由项目组组长按学校有关规定分配。

7.科研项目经费按当年度实际到款经费计算。
8.文科科研项目可选择按经费或项数计分。

9.各类平台、基地建设项目指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立项的，具体包括：

(1)科研平台项目：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团队，以及质量体系认证等；

(2)学科建设项目：重点学科、学位点的申报及评估等；

(3)教学建设项目：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大学生创新实践示范基地、教学团队、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优秀课程、规划教材、精品教材、专业认证与评估等。

各类平台、基地建设项目的积分由各建设单位自行分配。跨单位建设的平台、基地项目，由业务主管部门分配积分。

10.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

	

	 长春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4年3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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